（2008）第10号

关于征集硬麦交割仓库的通告
各会员单位、各粮食仓储物流企业：

郑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郑商所”）根据GB1351-2008《小麦》修订了硬白麦合约，并结合现货市场变化修订了硬麦个别相关细则条款。修订后的硬白麦合约及细则将于2008年3月24日挂盘交易的WT901、WT903合约上实施。

一、根据具体情况，郑商所决定在西安、郑州、新乡、安阳、濮阳、邢台、石家庄、徐州、德州、济宁及长江沿岸（南京至南通段）等地征集硬麦交割仓库。条件如下：

(1) 承诺遵守郑商所章程、规则、细则；

(2) 在征集地市区及周边30公里左右；
(3) 自有符合国家储粮标准的库容5万吨以上，且保证提供适宜散粮储存的交割库容不少于2万吨；
(4) 注册资本金和所有者权益均在1000万元以上，或者注册资本金不少于500万元，所有者权益在1500万元以上；

(5) 有符合以上注册资本金和所有者权益要求的企业为申请单位的交割业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6) 长江沿岸（南京至南通段）申请单位须有能停泊3000吨以上船舶的码头，且产权为本单位所有。

欢迎符合以上条件的粮食仓储企业向郑商所递交申请材料。符合条件的，择优指定为硬麦交割仓库。

二、有意向的单位应递交的申请材料包括：

(1) 申请成为郑商所硬麦指定交割仓库的报告（正式报告，内容应包括本库的概况，本库开展期货交割业务的优势，小麦物流的方向，当地中大型制粉企业数量、名称及年加工能力，与河南豫北相比的现货升贴水）；

(2) 申请表；
(3) 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4)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近两年财务报告原件或复印件，复印件需加盖会计师事务所公章；

(5) 土地证复印件；

(6) 码头的产权证复印件；

(7) 担保单位同意为交割业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承诺函；

申请材料须包括担保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财务报告。

只接收书面材料，谢绝来访。接受材料截止日期2008年3月13日。

请各会员单位推荐符合条件的粮食仓储物流企业。

联系人：常远、张齐巍
联系电话：0371-65611759，65612892

13303713363

传真：0371-65611962
材料请寄：郑州市未来大道69号郑州商品交易所交割部
邮编：45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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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0八年三月六日
附件1：

与硬麦交割仓库相关的规定摘要
1. 向交易所交纳30万元的风险担保金。交易所向交割仓库支付活期利息。
2. 散粮存放，仓租费拟定为0.22元/吨.天。
3. 汽车散粮出、入库费用拟定为：入库6元/吨（含检验费），出库5元/吨。其它方式出入库费用由仓库和客户协商。
4. 出库时不计水分损耗，足量出库（参见《硬麦相关制度修订案》）。
附件2：

郑州商品交易所指定交割仓库申请表（一）
	 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经营范围
	 
	 企业性质
	 

	 注册机关
	 
	 注册资金
	 

	 单位地址
	 
	 邮    编
	 

	 电    话
	 
	 传    真
	 

	申请交割品种
	 

	 是否其他交易所的指定交割仓库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董事会审批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注：有主管单位的填写主管单位意见，股份制企业填写董事会意见。
郑州商品交易所指定交割仓库资格申请表（二）
	联系方式
	部门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邮编
	

	
	地址
	

	第一大股东名称
	

	法定代表人
	
	企业性质
	

	注册资金
	
	持股比例
	

	第二大股东名称
	

	法定代表人
	
	企业性质
	

	注册资金
	
	持股比例
	

	库容
	总库容
	

	
	散粮库容
	
	包粮库容

（万吨）
	

	运输
	专用线名称


	
	到站
	

	
	专用线长度
	
	仓库距专用线距离
	

	
	自有码头
	
	可泊船舶（吨）
	

	其它
	担保单位
	
	担保单位性质
	

	
	是否为租用

土地
	
	租用到期日
	


附件3：

担 保 函

郑州商品交易所：

我单位对                           （仓库名称）按照郑州商品交易所章程、规则及《郑州商品交易所指定交割仓库协议书》之规定，开展硬麦期货储存等交割业务所应承担的一切责任，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本担保函与《郑州商品交易所指定交割仓库协议书》同时生效，期限至《郑州商品交易所指定交割仓库协议书》有效期内注册的仓单出库完毕为止。

担保单位：        （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章）

年   月   日

